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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5398.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费发票印制使用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11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近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集中出单统一打印保险费发票的请示》（太保寿

〔2006〕84号）。为了适应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集约化运营，加强承保风险的控管和区域集中出单方

式的需要，经研究，同意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在实行区域集中打印保单的同时，实行区域集中打印保险费

发票的做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行区域集中出

单的时间和区域 （一）从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区域集中打印保单（即人身保险合同）和保险费

发票。 （二）实行集中打印保单和保险费发票的区域是： 1.

黑龙江、吉林、辽宁、大连在长春打印。 2.山东、北京、天

津、青岛在济南打印。 3.河北、山西在石家庄打印。 4.河南

、湖北、陕西、甘肃、新疆在郑州打印。 5.江苏、安徽、浙

江、上海、宁波、福建、厦门在苏州打印。 6.四川、重庆在

成都打印。 7.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海南、深圳、云南

、贵州在广州打印。 二、保险费发票印制和集中打印的程序 

（一）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费发票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集中印制。太平洋人寿



保险公司各省分公司应在每年年中或年底前向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指定的税务机关报送印制

计划。 （二）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各省分公司在年底或年中

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指定的税

务机关领购保险费发票，并将领购的保险费发票送到各自的

集中打印点。 （三）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将各地保单数据传

送到各集中打印点，并按照统一的程序将保单和保险费发票

打印装订成册，再通过物流传送到各地级市太平洋人寿保险

公司的中心支公司，由各中心支公司交付投保人。 三、保险

费发票印制的式样、规格和内容 （一）保险费发票采用白

色80克A4静电复印纸，规格为297MM×210MM。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